引进国外人才专家经费报销流程

1、 文件依据：外专发〔2010〕87号《引进人才专家经费管理实施细则》文件。

2、 提供聘用合同或协议。

3、 提供专家护照复印件。

4、 我方支付国际机票，报销时须附：符合规定的发票原件（或国外收据原件）和外国专家国际机票复印件；按报销当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汇率折算金额（打印网页作附件），以人民币支付。
5、 短期聘用以劳务费形式发放酬金，长期聘用（一年及以上）以工资方式按月发放酬金。
6、 持合法、有效凭证到相关会计岗报销，各种报销凭证用中文注明开支内容、日期、数量、金额等，并由经办人签字，按相关经费开支要求签字报销。
